
檔號:
保存年限: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函

受文者:南投縣政府工務處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

發文字號:南市警二交字第1150090065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地址:700019臺南市中西區南寧街144號

承辦人:警務員方呈祥

電話:(06)2131576、警用766-6207

傳真:(06)2143101、警用766-6245
電子信箱:NCYRMHZ2@mail. tainan.gov.

tw

:(0090065A00_ATTCH4. pdf、 0090065A00_ATTCH5. pdf)

主旨:有關本分局舉發阮 華等6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公示

送達公告及應受送達人清冊各1份,請惠予張貼公告周

知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

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、第81條、第82條辦理。

二、本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,經以雙掛號郵

寄冊內被通知人,因查無此人、查無此址、遷移不明及其

他等情形,郵件無法送達,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,並張

貼公告完成法程序。

三、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(含違規相片)由原

舉發機關留存,違規人得至本分局領取,逾20日未領取者

以送達論,請各處罰(監理)機關逕行裁處。

正本:南投縣政府工務處、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

副本:南投縣政府警察局(含附件)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

營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
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分
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

交通工程科 收文:115/02/06

停車管理工程 收文:115/02/06

B21150001291

201150003287 有附件

無附件


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玉井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
(含附件) 電203010305文

第2頁,共2頁

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公告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

發文字號:南市警二交字第1150090065號

附件:如主旨 國

裝

線

主旨: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,應受送達

人清冊1份。

依據:

一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、第81條、第82條。

二、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本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,經以掛號郵寄清

冊內被通知人,該郵件無法送達,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,

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。

二、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(含違規相片)由原

舉發機關留存,違規人得至本分局領取,逾20日未領取者以

送達論,處罰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。

第1頁 共1頁



頁次:1/4

製表日期:115-02-05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
退件公示送達清冊

公示批號:N115020501,裁罰機關:南投監理站

序號 單號 車號 車種 被通知人姓名 裁罰機關

1 SYBP70383 NVU-2872 普通重型 阮華 南投監理站

退件原因

招領逾期



頁次:2/4

製表日期:115-02-05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
退件公示送達清冊

公示批號:N115020501,裁罰機關: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

序號 單號 車號 車種 被通知人姓名 裁罰機關
1 SYBK73629 LBH-0036 大型重機(黃) 賴0丞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

退件原因

查無此址(地址欠)


